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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府采购执行情况专项检查督导工作

正式启动
根据财政部、监察部、审计署和国家预防腐败局《关于开展全国政府采购执行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财库［2008］31号）的部署，经过全国政府采购执行情况专项检查领导小组的细致安排，近日，全国政府采购执行情况专项检查督导工作正式启动。
督导工作时间计划从2008年8月初开始，安排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对全国地方政府采购执行情况专项检查工作进行督导。督导地点分为华北区、东北区、华东区、中南区、西南区和西北区。全国政府采购专项检查领导小组组织6个督导组，每组负责1个大区的督导工作。每个督导组共4人，由1位司级领导任组长。全国政府采购执行情况专项检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是此次督导的主要力量。
8月12日，承担中南地区政府采购执行情况专项检查督导任务的督导组率先出发奔赴海南。该督导组主要采取的是实地检查和听取汇报的督导方法，接下来，他们还将赴广西、广东、湖北等地进现场行督导。8月13日，西南地区督导组也从北京出发前往西南地区开展督导工作。他们主要采取的是召开座谈会的方式，将西南地区各省的政府采购执行情况专项检查工作负责人集中到云南省，听取各地的检查工作汇报。此外，他们还将选择一些地市进行现场督导。
此次督导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部分：一是各地在落实财库［2008］31号文件和全国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方面做了哪些工作、采取了哪些措施、建立了什么工作机制。二是各地政府采购执行情况专项检查工作自查自纠阶段的情况。自查自纠的基本情况，存在哪些问题，是否按时、按要求完成自查自纠阶段的工作，自查自纠电子表格和报告是否按时上报，存在什么问题，是如何解决的。三是各地专项检查工作重点检查阶段情况。重点检查的组织形式、检查重点和范围；重点检查中查出哪些问题，针对重点检查中查出的政府采购执行和操作中存在的问题、政府采购流程中存在的问题、政府采购执行中法律不协调的问题、政府采购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和违法违纪问题等准备如何处理，是否存在难点问题需要督导组协调解决。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四是是否已经转入整改提高或验收总结阶段。整改提高或验收总结准备如何开展。针对整改提高不到位的单位如何处理，如何保证所有单位都能按预期达到整改提高的目的并转入验收总结阶段。对全国政府采购执行情况专项检查工作有哪些意见和建议。

全国政府采购执行情况专项检查领导小组要求各地区要重视督导工作，结合本地实际，选择有代表性的地（市）、县和部分采购单位作为督导对象，认真组织好督导工作；同时也要认真准备汇报材料，全面反映本地区政府采购执行情况专项检查工作开展的情况，工作成效要实事求是，问题和原因分析要准确深刻，政策建议要符合实际，切实通过督导促进本地区政府采购执行情况专项检查工作的开展，并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创造条件。
此次专项检查的督导工作计划在8月末结束。督导工作结束后，各督导组要根据所在地区的实际情况，结合督导内容，向全国政府采购执行情况专项检查领导小组提交督导报告。
	报：全国政府采购执行情况专项检查领导小组成员和部领导

送：全国政府采购执行情况专项检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部内有关司局和有关单位，各省、直辖市财政厅局


